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未来应加强对会计准则的学习
与理解，全面审视自身收入确认处理方式，建立长效财务
合规责任制度，并重视外部审计意见，筑牢合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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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4月24日，有
260家拟IPO企业处于交易所审核阶段，其中
12家企业已被交易所问询两次及以上。注册
制下，交易所问询是IPO审核的标准流程，是
对企业质量的精准“体检”，多轮问询折射出相
关企业首轮回复不清晰、不充分，或存在治理
不规范、财务数据敏感等深层次问题。

对于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拟IPO企业而
言，公司治理能力的强弱，不仅决定其能否顺
利叩开资本市场大门，更关乎其未来能否行稳
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由此而言，筑牢公司
治理防线，是所有拟IPO企业必须做好的一道

“必答题”。
其一，做好公司治理“必答题”，是立住公

众认知、凝聚资本信心的压舱石。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信心市场，拟IPO企业

的股权架构是否清晰、关联交易是否透明、内
控流程是否健全，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价值判断

与信心。若拟IPO企业在筹备阶段忽视治理
规范，试图靠包装蒙混过关，那么，监管的多轮
问询会让其短板暴露无遗——这不仅会拖慢
上市审核进度，更会透支企业口碑。反之，若
企业从一开始就筑牢治理根基，主动规范股权
结构、完善内控体系、明晰权责边界，那么其就
能从容回应监管问询，以专业、合规的形象赢
得市场信任，为后续融资、持续发展积累宝贵
的资本口碑。

其二，做好公司治理“必答题”，是叩开资
本市场大门、开展资本运作的入场券。

注册制下，审核的核心是信息披露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
在规范的公司治理之上。没有完善的治理体
系，就没有可靠的信息披露；没有可靠的信息
披露，就无法通过监管审核，更无缘再融资、
并购重组等后续资本运作。在实践中，多家
拟 IPO 企业因治理瑕疵被监管多次问询，甚

至被终止审核，这些案例带来深刻警示：拟
IPO 企业唯有从筹备期就明确股权边界、完
善内控流程、规范财务核算，主动排查并整改
历史遗留问题，才能清晰回应监管关切，顺利
拿到上市入场券，为自身持续发展打通资本
通道。

其三，做好公司治理“必答题”，是赋能自
身发展、夯实市场根基的长远之策。

拟IPO企业的治理水平不仅关乎自身竞
争力，更影响资本市场生态构建。拟IPO企业
将合规理念融入发展全过程，把治理规范内化
为发展自觉，既能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也能在登陆资
本市场后为市场注入新动能，助力形成良好市
场氛围。

企业的上市之路，从来不是简单的规模
达标或业绩闯关，而是一场治理能力的全面
升级以及一次合规理念的深刻重塑。面对监

管的严格审核与市场的更高期待，拟IPO企业
唯有锚定合规初心，认真做好公司治理这道

“必答题”，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强化内控建
设、规范信息披露，才能真正敲开资本市场的
大门。这既是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充满活力的重要
保障。

拟IPO企业要做好公司治理“必答题”
■ 田 鹏

年报是上市公司向
市场交出的年度“成绩
单”，也是投资者了解公
司真实经营状况、作出投
资 决 策 的 核 心 依 据 之
一。然而，近日多家上市
公司发布的 2025 年年报
出现了文字或数据差错，
引发市场关注和讨论。

笔 者 认 为 ，这 从 某
种程度上折射出部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责任意
识的缺失。信息披露是
资本市场的“生命线”，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是监管层面对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
更是上市公司必须遵守
的 底 线 。 年 报 出 现 错
误，不仅会影响公司信
息披露的准确性，也可
能误导投资者，影响市
场合理定价。

同时，上市公司公告
是否存在关键文字或重
要数据错误，是交易所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
确性评价的一项重要内
容。如果公司公告错误
频发，其信息披露评级
可能会被降低，从而影
响公司未来的再融资、
并购重组效率。甚至，
公司还可能会被监管问
询、信息披露负责人被

交易所纪律处分，这不仅会影响公司
和管理层的声誉，还可能影响公司的
正常资本运作。

从根源来看，部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出现错误，核心在于其内控审核存
在缺陷，复核流程失守，相关负责人对
重要数据、重要内容缺乏实质把关，存
在“签字即通过”的情况。笔者认为，
筑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根基，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需要上市公司、监管和中
介机构协同发力，完善环环相扣的约
束机制。

首先，上市公司是信息披露的第一
责任人，必须从源头强化治理意识。
一方面，上市公司应完善信息披露内
控机制，建立“多层多人”的审核复核
机制，确保每一份公告、每一组数据在
正式发布前，都经过初审、复审、终审
等多项实质把关；另一方面，也可引入
AI 等智能校对工具，对关键数据、核心
表述进行自动核验，从技术层面降低
失误概率。通过人力和技术的双重把
关，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其次，监管部门需持续完善基础性
制度，压严压实各方信息披露责任，推
动构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长效机
制。在严厉查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行为的同时，可进一步发挥信息披
露评价“指挥棒”作用，完善加减分考
评机制，激励上市公司主动追求“更高
质量信息披露”。从激励与惩戒双向
发力，构建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良性生
态。

最后，中介机构需恪守“看门人”
职责。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等对
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负有法定核查义
务，需要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重要信
息进行实质审查，发挥监督把关作用，
守住专业底线。

信息披露无小事。上市公司的每
一组数据、每一条信息背后，都承载着
投资者的信任和期待。上市公司唯有
常怀敬畏之心，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才能实现企业自
身发展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同频
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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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密集召开的上市公
司业绩说明会成为资本市场独
特的“春季风景”。从传统的文
字互动到“视频直播+现场参
会”的立体化交流，从高管团队
的集体亮相到中小投资者的踊
跃提问，A 股上市公司业绩说
明会的形式更多元、频次更高。

数据显示，2023 年至 2025
年，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召开比
例连续三年稳定在 90%以上。
其愈发成为上市公司与市场、投
资者之间沟通的有效工具。

在笔者看来，上市公司召
开业绩说明会，既是其主动对
外展示经营全貌、解读发展战
略的重要途径，也是拉近与投
资者距离、夯实市场信任的关
键举措，意义重大。

一方面，业绩说明会是上市
公司传递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管理
层愈发重视业绩说明会。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
年报业绩说明会董事长、总经理
的出席率高达98.5%，出席率稳
步增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出席
率突破八成。

在业绩说明会上，公司管
理层可以对企业所处行业状
况、发展战略、生产经营、财务表
现、风险与困难等投资者关心
的内容作出全面、翔实的说明
解读，同时也回应回购、分红、
ESG 计划等市场关切的话题。
这切实提升了业绩说明会的参
考价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增强。

另一方面，业绩说明会逐渐成为上市公
司与投资者“零距离交流”的窗口。

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愈发认识到业绩说
明会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多种方式主动打破
沟通壁垒。从业绩说明会的时间安排来看，
大都集中在15：00收盘后，便于投资者参与；
同时，业绩说明会的互动性增强，多数场次设
置“在线问答”环节，投资者可实时提问；此
外，部分公司还提供视频回放、文字实录等。

从2025年年报、2026年一季报业绩说明
会上的投资者提问来看，呈现出四大鲜明特
征：一是更加务实，投资者从单纯关注业绩数
字转向关注现金流、分红等指标；二是更加长
远，投资者关注“十五五”时期公司的战略规
划；三是更加国际化，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司海
外扩张和全球化布局情况；四是更加专业，投
资者更关注行业趋势、竞争格局、技术创新
等。这些变化反映出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的
优化和成熟度的提升，也将促使上市公司更
加注重与投资者的真诚沟通和价值传递。

不过，上市公司办好一场出彩的业绩说
明会，还要注意合规性。业绩说明会是“解读
会”而非“发布会”，因此，公司要做到“公告内
详述，公告外守口如瓶”。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上市公司
用好业绩说明会这一工具，以坦诚透明的交
流拉近与投资者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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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市公司
用错会计方法的事件
屡有发生，甚至出现过
公司“扎堆”更正会计
差错的情况。不乏有
公司因此受到监管警
示、处罚。

具体来看，这类差错主要集中在收入确认
方法上，常见情况是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形下错
用总额法。在会计实务中，总额法与净额法是
企业确认收入的两种主要方式，简单来说，总
额法是按交易全额确认收入，净额法则仅确认
佣金或差价。《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第三十四条已明确二者的适用规则，同时，
监管部门也发布了多项收入准则应用案例等，
进一步细化实务判断场景与认定标准。

2025年末，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
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5年
年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当
存在第三方参与企业向客户提供商品时，企业
应当结合销售业务模式等相关事实和情况，根
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是否拥有对该商
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
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相应采用总额法或净额
法确认收入。

可见，相关交易收入的处理方式，取决于
企业从事相关交易的身份。《通知》还指出，部
分行业如贸易、百货、电商、充电、来料加工、广
告营销、互联网平台等应对此予以特别关注，
不得在不符合总额法确认条件的情况下采用
总额法确认收入。

用一个例子说明更便于直观理解：供电
公司 A 从国家电网购入高压电，经自有设备

变压、调配后为港口运营供电，过程中不发
电、不储电。公司 A 与国家电网按主管部门
指导价结算电费，向用户按当地市场化标准
收费。在这种情形下，公司 A 应按照收款总
额确认收入，还是按照扣除购电成本后的净
额确认？

事实上，由于商品“电”瞬时转移的特殊
性，商品转移给用户前，公司A承担的供电质
量与损耗风险属于服务责任，对电价自主定价
空间也有限，其分配过程只是一种“分流”，并
未实质取得商品控制权，依据收入准则，应该
按净额确认收入。

可以看出，收入确认问题是会计实务中的
难点。总额法与净额法的运用，对上市公司而
言涉及其收入规模问题，是监管关注的重点。
那么，上市公司为什么会用错总额法与净额
法，而且往往是“滥用”总额法？笔者认为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出于
给 财 务 报 表

“美颜”的
驱 动 。
企 业 希
冀通过
总额法
做大营

收，提升“表面规模”，不当使用
总额法也成为某些公司虚增收
入的常见手段。

例如，近日被摘牌的立方
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立方退”），其违规行为之一就
是通过开展代理业务并采用总

额法核算进行“美颜”。在这类业务中，立方退
及子公司向下游转让合同标的前不拥有对相
关商品的控制权，不参与货物运输，不承担向
下游客户转让合同标的的主要责任，不承担合
同标的存货风险，无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
价格，却采用了总额法核算，而不是按净额确
认。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立方退通过
上述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其中2021
年虚增营业收入约2.18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
的比重高达39.10%。

另一方面是公司内控管理机制的“失
灵”。内部财务核算审核等机制流于形式，或
是内控流程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导致企业运
营中会计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关键会计判断环
节缺乏有效约束。同时，也存在业务端与财务
端“脱节”的情况，二者信息割裂，业务模式、交
易实质无法完整准确传导至核算环节，导致明
显不符合总额法的交易场景，也未能被及时发
现纠正。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未来应加强对会计准
则的学习与理解，全面审视自身收入确认处理
方式，建立长效财务合规责任制度，并重视外
部审计意见，筑牢合规底线。

上市公司为何会用错会计方法？
■ 韩 昱


